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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83)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

大會」)，主席於會上指定就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股東周年大會通告(「股東周年大會

通告」)所載，並經提呈會上及獲得附和之各項決議案，以按股數投票方式逐一進行表

決。 

 

所有按股數投票方式進行表決之普通決議案均獲得股東正式通過。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如下： 

 

普通決議案撮要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考慮及接納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書與董事會及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6,664,076,544 

(99.98%) 

1,250,533 

(0.02%) 

2(i) 宣派末期股息每普通股 0.41 港元或可

選擇以股代息。 

6,661,639,211 

(99.94%) 

3,701,018 

(0.06%) 

2(ii) 宣派特別股息每普通股 0.28 港元或可

選擇以股代息。 

6,661,639,211 

(99.94%) 

3,701,018 

(0.06%) 

3(i) 選舉夏佳理先生連任董事。 5,857,016,095 

(87.87%) 

808,320,165 

(12.13%) 

3(ii) 選舉盛智文博士連任董事。 5,862,340,240 

(87.95%) 

802,996,020 

(12.05%) 

3(iii) 選舉王繼榮先生連任董事。 6,398,560,232 

(96%) 

266,776,028 

(4%) 

3(iv) 選舉黃楚標先生連任董事。 6,650,031,214 

(99.77%) 

15,305,046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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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撮要 
票數 (%) 

贊成 反對 

3(v) 授權董事會釐定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財務年度之董事酬金。 

6,627,225,845 

(99.43%) 

38,110,415 

(0.57%) 

4 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及

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6,657,429,963 

(99.88%) 

7,910,266 

(0.12%) 

5(i) 批准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0%

之股份回購授權 (列於股東周年大會 

通告內第 5(i)項之普通決議案)。 

6,662,891,624 

(99.96%) 

2,448,605 

(0.04%) 

5(ii) 批准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20%

之股份發行授權 (列於股東周年大會 

通告內第 5(ii)項之普通決議案)。 

5,604,085,102 

(84.08%) 

1,061,277,127 

(15.92%) 

5(iii) 批准擴大股份發行授權至根據股份回

購授權所回購之股份 (列於股東周年  

大會通告內第 5(iii)項之普通決議案)。 

5,622,587,206 

(84.36%) 

1,042,753,023 

(15.64%) 

 

由於贊成第 1 至 5 項中各決議案之票數超過 50%，全部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附註： 

 

1. 本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舉行當日已發行股份為 7,396,071,440 股，此乃給予股東有權出

 席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本公司並沒有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

 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        

 規則》」) 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沒有任何股東

 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放棄表決權。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就提呈

 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 

 

2. 股東周年大會之點票過程由本公司股票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進行監票。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主席 

黃志祥 

代行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志祥先生、黃永光先生、陳榮光先生、李正強先生及       

鄧永鏞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夏佳理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盛智文博士、李民橋先生、王繼榮
先生及黃楚標先生。 


